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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乡街财税工作的实施办法

龙政办〔2019〕7 号

李楼乡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（中心）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单位：

《龙子湖区关于进一步加强乡街财税工作的实施办法》已经

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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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乡街财税工作的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调动乡街当家理财积极性，扩大增收渠道，增强自

主权和主动权，切实增加乡街可用财力，促进区与乡街财税联动

发展，共同保障全区财政收入稳步持续增长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区财政局牵头指导乡街财税工作。乡街党政一把手亲自抓，

财税服务中心具体抓，区税务局指派专人对接辅导乡街财税工

作。区市场局和区税务局做好新引进税源认定工作。区投资促进

局做好新引进税源指导工作。

二、实施细则

（一）区财政局每季度将乡街新引进税源所缴纳的增值税和

企业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全额兑现奖励给乡街，弥补乡街工作经

费，促进乡街开展新引进税源工作。

（二）上述新引进税源，是指乡街从区外引进的，引进我区

以前在区外持续正常经营（缴纳税款）一年以上的，引进我区以

后年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合计 50万元以上的，在乡街辖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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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注册及税务登记的企业。区外企业在乡街新成立独立核算的

分子公司，符合注册登记和纳税条件的，也可视为新引进税源。

（三）区市场局核定新引进税源是否在区外注册满一年，工

商注册是否变更到乡街辖内；区税务局核定新引进税源在引进我

区以前是否在区外正常缴纳税款，引进我区以后是否足额纳税。

（四）2017 年至 2018 年乡街引进的,已在区财政局备案的税

源，可视为新引进税源，纳入区财政局兑现奖励范围。乡街与其

已签订的相关协议，可按照本方案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后重新签

订补充协议。乡街从区外引进的一次性税源，经区税务局认定，

也可纳入区财政局兑现奖励范围。

（五）自然落户乡街辖内的新成立企业，原则上不视为新引

进税源，如有特殊情况，则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牵头，区财政局、

区市场局、区税务局和区投资促进局集体认定。

（六）对新引进企业的吸引和鼓励政策，由乡街自行确定，

区投资促进局做好指导工作。对于年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

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新引进企业，乡街给予政策原则上不得超

过区级留成部分的 30%；对于年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100

万元至 300 万元的新引进企业，乡街给予政策原则上不得超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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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留成部分的 35%；对于年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300 万元以

上的新引进企业，由区投资促进局帮助乡街一事一议。

（七）对引进工业企业项目，内资 5000 万元以上、1 亿元

以下（外资 500 万美元以上）的新签约项目，奖励乡街 2 万元/

个；1 亿元以上（含 1 亿元）的新签约项目，奖励乡街 5 万元/

个。奖励资金作为乡街工作经费。

三、奖惩措施

（一）每季度以乡街新引进税源所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

税区级留成部分为上限，按期向乡街兑现奖励资金。区政府和乡

街对引进税源有功的工作人员予以评先评优表彰，并给予适当经

济奖励。

（二）乡街应在充分考虑自身可用财力的基础上签订吸引和

鼓励政策，不得不计成本、互相争抢，对恶意争抢我区其他乡街

新引进税源的行为，发现一起，区财政局从兑现奖励资金中扣除

5 万元。

（三）乡街不得鼓动我区固有税源先迁往区外，再引入辖内

享受新引进税源政策，发现一起，区财政局从兑现奖励资金中扣

除 5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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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乡街本辖区内固有税源的纳税服务及管理工作，由区

税务局分别指定 1 名业务人员进行业务指导，乡街配合，除不可

抗力因素，出现重大税源流失的，发现一起，区财政局从兑现奖

励资金中扣除 5 万元。

（五）乡街不得利用制定政策便利违法违纪，或者滥用奖励

资金，涉及违法违纪线索将移交区纪委监委查办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区财政局和区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试行一年。龙子

湖区交通运输业奖励扶持政策（龙政纪要〔2016〕44号）、《龙

子湖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乡街财税工作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

（龙政办〔2017〕1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